单位用人证明

北京林业大学：

经研究，我单位同意接收贵校2019年                 专业应届毕业生           到我单位工作，户档手续正在办理中。请学校将该毕业生户档暂存至2019年10月31日，特此说明。

组织机构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所在地：     /省（市）     市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（公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缓 派 确 认 函

北京林业大学：

本人知晓户档暂存期间，学校不负责办理除就业以外的任何手续，如出具见习鉴定、党员转正、专业技术职务定级、工龄计算、上保险、出国、考研、结婚、生育、贷款、购房、购车、开户等。如需办理除就业外的其它手续，须提前一个月向学校申请，将户档关系迁至生源地。若2019年10月31日前未落实户档去向，同意学校根据需要将户档二分回省。具体派遣信息如下：
	姓    名
	
	学    号   
	
	生源省市
	
	培养方式
	

	学    院
	
	专    业
	
	学    位
	
	毕业时间
	

	家庭电话
	
	手 机 号
	
	身份证号
	

	报到证抬头
	
	对应地址
	              省（市）              市（县、区）

	档案转寄单位名称
	
	档案转寄单位所在地
	      省（市）     市（县、区）               

	档案转寄单位邮编
	
	档案转寄单位联系人
	
	档案转寄单位电话
	

	缓派原因
	□签约中  □拟参加公招考试  □拟应征入伍

	入学时户口是否迁入我校
	□是


	户口现欲迁往的地址
	（请填写家庭户口本首页上的地址，以XX省XX市开头）

	
	□否

	本人已了解相关就业政策，保证以上填写信息完全真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本人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

	学院意见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学校意见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就业办公室制








